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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版权是法律实体，是创作者对作品的权利。它可以是任意的形式。因而，版权是

对创作者作品的一种保障。它是政府、相关社团以及民间社会促进所在地区版权

文化的一种责任。 
 
版权拥有者、图书馆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是共存、互动和统一的。他们是版权的

主要利益相关者。因而，本文将指出，版权拥有者、图书馆和用户必须加强相互

合作，才能促进资料的传播，尽可能地方便读者。 

应当有一些措施对作品的滥用加以控制，尤其在这个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时

代，IT 技术使得对一件作品的复制变得如此的容易，音像资料也不例外。 
 
本文探讨如何建立和维持一种关系，以保障所有相关利益者的未来。通过对文献

的审阅，作者在这方面还得出一些新主张。关于视听或其它格式资料的版权，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本文阐述了这个问题，如何通过牢记利益相关者所关注

的事情而得以解决。 
文章还试图建议搭建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桥梁，使版权方便大众。我们还尝试

勾画出巴基斯坦当前版权的现状，本地区版权推广所面临的限制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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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提及巴基斯坦的版权法律。在南亚，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版权问题是当前

非常热门的话题。在 1962 年的《巴基斯坦版权条例》及其 2000 年的修改条例中，

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原始创作品，不论类型、重要性以及目的，都是受保护的。

保护范围包括以文字、声音、绘画、摄影以及动漫等形式表达的艺术作品，例如

图书、演讲、口语创作、戏剧、乐曲、电影、唱片以及应用艺术等。这些作品受

保护的期限为作者终身及其身后 50 年。 

 

总的来讲，本文关注三个方面：1）版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2）巴基斯坦目

前的法律版权和存在问题；3）官方的作用与建议。 

 

关键词：版权问题，巴基斯坦的版权；版权利益相关者，法律图书馆；版权利益

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图书馆与用户 

 

文章类型：观点 

 

引言 
 
版权是法律实体，是创作者对作品的权利。它可以是任意的形式。因而，版权是

对创作者作品的一种保障。它是政府、相关社团以及民间社会促进所在地区版权

文化、提高版权意识的一种责任。 
版权拥有者、图书馆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是共存、互动和统一的。他们是版权的

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要么享受要么受罪，非常直接，这是为什么版权拥有者、

图书馆以及用户之间必须加强合作，保护各自权利的原因。版权贯穿资料传播的

整个过程，尽可能地方便读者，降低版权的侵犯与滥用。 

适当的措施应该是控制对作品的滥用，保护创作者。尤其在这个基于信息和通信

技术的时代，IT 技术使得对一件作品的复制是如此的容易，音像资料也不例外。 
 
版权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 
 
版权拥有者、图书馆以及用户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关系，意味着各方都有促

进知识产权的责任。 

 

a) 版权拥有者 

版权的拥有者必须知道他们的权利与特权 

他们应当与机构、团体以及出版社有良好的互动交流。 

 

b) 图书馆 

图书馆及其管理部门必须遵守条例规则，培养用户合理使用的意识。图书馆应当

为用户提供针对版权问题的信息对话。 

 

c) 用户 

用户在研究与活动之中，合理利用制约着他们对电子资源的使用。用户应当知道

对他人作品的合理利用，给予原创者应有的尊重。 

版权拥有者 + 图书馆 + 用户 = 版权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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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版权法 

 

在巴基斯坦，与版权相关的问题有很多。官方正有努力贯彻这些法律，阻止滥用。

巴基斯坦还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产权与复制权的法律法规。巴基斯坦政府的保护

伞下有很多机构履行保护版权拥有者权益的职责。 

 

以下是巴基斯坦政府努力的一些结果： 

。版权法令，1962 年 

。版权规则，1967 年 

。国际版权条例，1968 年 

。版权董事会（议程）规章，1981 年 

。知识产权机构，巴基斯坦（IPO 法令） 

 

版权法令，1962 年 

 

巴基斯坦版权法令中关于音像作品的条款 
 
第 2 部分(ca)“音像作品”指的是包括一系列相关图像的，原本打算通过投影仪、

观察器以及电子设备等机器显示的，有声音伴随的作品，不论其载体材料性质，

例如胶片或磁带。 

 

第 66C 部分：对音像资料私用的惩罚，--任何人出于商业与谋利目的而盗用音像

资料的，将会获得长达三年的监禁，或者多达十万元卢比的罚款，或者两者并罚。 

 

巴基斯坦版权法规保护以下系列： 

 

√ 原创的文学作品 

√ 原创的戏剧作品 

√ 原创的音乐作品 

√ 艺术作品 

√ 影视胶片 

√ 记载资料（包括唱片、磁带、电报、声音等） 

 

巴基斯坦当前的版权问题 

 

巴基斯坦音像资料的生产 

 

巴基斯坦的音像行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时期，产生一大部分的社会收益。国家级

和地方级的歌手、戏剧以及舞台剧的音像资料大规模地生产。大多数利益相关者

并不知道他们的权益，甚至各个公司生产的作品也被滥用于生产盗版产品。音乐、

戏剧以及电影被大规模盗版复制，甚至小城镇也在非法生产，形成家庭作坊式的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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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工具（ICT）带来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里，信息技术通信工具的作用与影响不断增加，同时也引发对音像

资料的滥用，鼠标一点即可构成对原著的盗窃传播。巴基斯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还没有适当的措施来控制此类对资料的非法使用。人们滥用音乐戏剧资料，甚至

他人的个人作品，构成对版权的直接侵害。 

 

社会媒体的作用 

 

社会媒体的应用也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版权滥用的一个原因。人们发表作品时并不

知道要注明来源或对创作者的参考。 

 

缺乏知识产权的意识 

 

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版权意识不强，对知识产权知道得不多，是引发

侵权的主要原因。 

 

法院诉讼案的审判跟不上 

 

有一些版权拥有者试图向法院申请保护他们的权益，索取版权滥用的赔偿。但是

这个过程很慢长很复杂，令人失望。 

 

权力机构的搜捕失败 

 

在发展中国家，盗版生产业很强势，他们在权力及法律机关中有“卧底”。每当

原告向权力机构诉告某一个地方有侵害版权盗版生产时，权力机关往往由于走漏

消息而搜捕失败。 

 

政府动力的缺失 

 

由于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社团及单位的关注不够，公众对版权这个概念并不熟悉。

可以说，政府的关注很重要。 

 

促进版权，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必不可少。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伞下法律法规

的贯彻才能实现。 

 

官方的作用 

 

在巴基斯坦，对版权的执行，官方的作用很重要。政府应当授权给机构与社团，

搭建版权拥有者、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联盟。 

 

权利拥有者、图书馆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的，联盟起来保护各自的利益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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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的事情： 

※ 对所有的音像资料实行版权保护 

※ 培养公众的版权法律意识 

※ 阻止对音像资料的各种盗版行为 

※ 在基层开始贯彻版权法规 

※ 与知识产权的国际机构合作 

※ 政府机构的参与 

※ 在各种场所组织讨论会、工作室、会议和对话等 

 

法律图书馆的作用 

 

与其它类型的图书馆相比较，法律图书馆在用户中宣传版权法律的作用很突显。

图书馆员应当将版权法律法规知会用户。法律图书馆可以建立出版商与图书馆的

关联，促进版权资料的合理利用。 

 

法律图书馆可以组织提供信息的讨论会，由出版社、版权拥有者以及图书馆用户

参与。法律图书馆还可以作为一个知识产权的社团来运作。 

 

建议/结束 

》 推广免费开源软件的应用 

》 根据发展中国家推广廉价的电子资源 

》 针对发展中国家版权的特殊推荐 

》 小城镇家庭作坊音像资料的简易营业许可 

》 举办地方/国家级的讨论会、会议或对话，增强版权意识 

》 培养法律图书馆中的阅读习惯 

》 法院对版权案件的审判变得简易 

 

牢记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贯彻版权法规的友好环境，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发展中国家看清形势，避免版权侵害的同时，也应该为用户提供适当的低成本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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